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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附 屬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和 股 權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黃岡大別山公司的註冊資本和投資總額均由人民

幣3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240,000,000元，本公司持有黃岡大別山公司的股權由89%增

加至93%。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

黃岡大別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Huanggang Dabieshan Power Company Limited*)（「黃岡大

別山公司」），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註

冊資本及投資總額均由人民幣3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240,000,000元（「增資」）。增資

前，本公司、黃岡市投資公司（「HIC」）、湖北省電力開發有限公司（「HPDC」）及麻城市國有

資產經營有限公司（「MSMC」）分別持有黃岡大別山公司89%、6%、3%和2%的股權。增加

的資本中，本公司、HIC、湖北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前身為HPDC）（「HEGC」）和MSMC分

別出資人民幣196,500,000元、人民幣3,000,000元、人民幣6,300,000元和人民幣4,200,000

元。增資後，本公司持有的股權由89%增加至93%、HIC持有的股權由6%減少至2%，其餘

兩位股東的股權保持不變。董事會確認HIC、HEGC和MSMC及其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i)

獨立於本公司；(ii)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

其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概無關連；及(iii)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黃岡大別山公司擁有湖北大

別山電廠（一家在建電廠），增加的資本將主要用作為湖北大別山電廠的建設費用。

承董事會命

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李小琳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執行董事李小琳及胡建東、非執行董事王炳華及高

光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李方及徐耀華。

* 僅供識別


